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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公民社会：概念、分类与制度环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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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刊名】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6年 第1期 

【摘要】 本文共分若干重要概念的辨析、民间组织的定性和分类、中国

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、中国公民社会的总体特征及发展方向。

进行了论述。指出：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，一个

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崛起，它的兴起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

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，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，构建一个和谐社

会。现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，应当加紧修订和完善关

于民间组织的法律、规章和政策，从审批、登记、注册、监管、税收等

方面加以规范与管理，防止民间组织成为政府对立面、使更好的之与政

府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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